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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至2013年五年时间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中国经济迅速蓬勃发展，国家在富强，人民在进步，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呈现出各种物资的巨大丰富、城市农民工的大量涌入、网络飞速发展、交通快速发达、人均年收入大大增加等好势态，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和各种矛盾，如贫富悬殊的加剧、留守儿童、留守妇女和空巢老人的问题、家庭不稳定，离婚率居高、各种体制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、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造成各种隐患、普遍人群心理浮躁等问题。丰都县作为一个拥有80多万人口的贫困县，又属于国际旅游城市，在国际国内这个大环境的冲击下，与时俱进，发生着巨大变化，处于这种时代变迁的丰都县女性犯罪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新的变化。
一、基本情况
2009年至2013年，丰都县受到刑罚处罚的女性总计80人。
从罪名上统计，共涉及23种罪名，其中介绍容留卖淫罪9人，挪用公款1人，开设赌场罪4人，故意伤害3人，妨害公务2人，交通肇事8人，重婚罪3人，容留他人吸毒罪4人，强迫卖淫罪3人，盗窃罪11人，销售伪劣产品罪1人，重大责任事故罪1人，诈骗罪7人，拐卖妇女罪2人，销售假药1人，贩毒5人，故意杀人4人，盗伐林木2人，拒不执行判决罪1人，失火罪2人，抢劫罪1人，非法拘禁罪1人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4人。
从年份上统计，2009年涉罪名6种9人；2010年涉罪名7类12人；2011年涉罪名11类14人；2012年涉及罪名12类16人；2013年涉及罪名13类27人。
综合来看，属于共同犯罪共7类共31人；过失犯罪的10人；未成年人犯罪的共3类7人，老年犯罪的2类2人；暴力犯罪的8人，利用邪教犯罪的4人，因情感犯罪2类的7人，职务犯罪的1人，涉毒品犯罪的10人。
二、近五年来女性犯罪的主要趋势
（一）犯罪数量逐年递增
2009年被判处刑罚的9人，2010年增加3名，2011年递增2名，2012年递增2名，2013年递增11人。呈现每年递增走势，且近一年数量居多。
(二)犯罪类型多样化，且逐年增加
统计分析表明，近五年来，丰都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女性犯罪案件的类型多达23余种，其中既有常见的犯罪类型，如盗窃、故意伤害等，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犯罪类型，如利用网络等通信工具、丢包子等方式进行诈骗犯罪、利用邪教犯罪；重庆市三中院审理的杀人案件等等，可见，女性犯罪的结构和危害正在逐步扩大。2009年有6种类型，2010年增加1类，2011年增加4类，2012年增加1类，2013年增加1类，共计23类。
(三)犯罪者的年龄趋向低龄化
从统计资料可以看出：2009年至2011年女性犯罪高峰期为31岁45岁，其次是26岁一30岁；而2012至2013年，女性犯罪高峰期虽未改变，但是16岁～25岁年龄段的人数比例上升至第二位，且出现7起未成年人犯罪；未成人犯罪主体多为缀学学生，父母离异、或留守儿童，严重缺乏社会监管和家庭管理，有的甚至一个人生活，任其漂荡在社会上，因而极易受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，从而使自身的物质、精神、感情及需要发生变化，而当其满足需要的方式和手段超越了法律许可的范围时，其行为就构成了犯罪，且未成年人犯罪比例持续增长，这说明，女性犯罪的高峰年龄在提前，无人监管是未成人犯罪最大的问题。
（四）涉黄、赌、毒品犯罪凸显
近五年统计表明，容留他人吸毒罪4人，强迫卖淫罪3人，介绍容留卖淫罪9人，开设赌场罪4人，共计20人，占女性犯罪总人数的25%，表明了我国打击黄、赌、毒犯罪的决心，也表明此类犯罪仍然猖厥不容掉以轻心，且女性在此类犯罪中比重很大。
（五）出现有时代特点的犯罪类型
利用网络、利用虚假信息中奖、丢包子进行诈骗、交通肇事中的女性“马路杀手”犯罪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犯罪都应时代而产生。
2012年6月至8月期间，被告人张建先等8（其中4名女性）人先后在湖北省武汉市、洪湖市、武汉市武昌区等地，以制作包含有虚假中奖信息的刮刮乐卡片餐巾纸，然后将餐巾纸丢至重庆、四川、湖南、湖北、贵州等地，待被害人捡到该卡片并电话咨询兑奖事宜后，由被告人分别冒充兑奖公司工作人员、银行工作人员要求被害人缴纳兑奖所需的手续费、公证费、个人所得税费，再由被告人到银行提取被害人缴纳的各项费用的方式骗取钱财。8名被告人通过上述方式共实施诈骗29起，犯罪金额达174889元。刘某某等4名女性被告人，其中2名属90后，在诈骗犯罪中发挥了积极作用，扮演各种角色进行诈骗。
近几年，家庭小轿车的猛增，女性马路杀手也应运而生，由于技术不熟练、心理素质差、操作不当等问题，而造成的交通肇事案件共8起，共致6人死亡，2人重伤，给他人和自己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和伤害。给女性驾驶员敲响警钟，安全无小事，驾车须谨慎。
夏某某等4人起初只因身体多疾，欲修身养病，从在家里修行到集体参加“全能神”邪教活动，进而痴迷“全能神”，从中寻找精神寄托，陷入“全能神”的泥潭里，从而远离家庭、远离亲人、远离正常的社会活动，最终被人操众进行破坏法律的实施活动而走上犯罪的道路。
(六)女性激情、暴力犯罪仍然不容忽视
故意伤害罪3名，故意杀人4名，比重虽然不大，但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，直接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和剥夺他人生命。胡某某因想摆脱婚外情，却遭至情人的纠缠不休，她感觉自己的家庭和人身自由受到严重威胁，就伙同自己的嫂子约情人到偏僻地方，出其不意将其砸死；另一名女性被告人因与婆婆不和，就投毒想致其中毒死亡，却误毒死了他人。还有一名被告人是因其丈夫长期实施家庭暴力，离婚又无果，而激情杀人。这些案情特点是：①与婚外恋有直接联系。这种不稳定的关系一旦破裂，因怕曝光或被一方敲诈威胁，一方往往在心理上形成巨大障碍而又无法自我消除，遂失去理智采取极端的报复方法。②家庭矛盾纠纷未能得到及时处理，产生了激愤和报复心理而实施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。③家庭暴力使女性处于弱势，往往痛不欲生，是最典型的激情杀人类型。
三、建议和对策
减少和预防女性犯罪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，需要动员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，标本兼治，综合治理。针对丰都县近来年出现的女性犯罪新趋势，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。
（一）加强文化、道德和法制教育，全面提高妇女的文化、道德、法律素质
在女性犯罪中，占90%的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低，甚至有文盲，这样庞大的数字告诉我们，不懂文化的人更谈不上懂法律，既保护不了自己，也容易伤害别人。要提高妇女受教育的权力，要加大普法力度，提高全民法制观念。提高女性法律观念和意识。要培养和提高女性的自尊、自爱、自立、自强的道德品质，使其从灵魂深处拒绝犯罪、憎恶犯罪。
（二）营造良好社会环境，加强女性犯罪预防基础建设
一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。女性犯罪中，有50%的妇女是无业的，所以导致走上介绍容留妇女卖淫、贩毒吸毒、诈骗、开设赌场等犯罪，要在社会福利保障上为女性争取更多优惠政策，让女性真正成为得到平等关爱、平等待遇的社会成员，给女性提供更多就业机会，使其生活有充分保障不致沦落犯罪。
二是注重从家庭入手，及时处理婚姻家庭问题。女性犯罪很多是因婚姻家庭关系处理不好导致的，如重婚罪、故意伤害、故意杀人，要引导、教育广大女性用合法手段妥善解决家庭内部矛盾，避免由家庭纠纷引发犯罪。妇联组织要联合民政、公安等部门设立更多的女性救助中心、心理咨询中心、临时庇护所、家庭暴力医疗鉴定中心等机构，依托各级妇联家庭服务中心，切实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妇女。
三是改变婚姻观念。改变家庭婚姻观念是治理好家庭的重要一环。随着“周末夫妻”、“丁克家庭”、“同居试婚”、“AA制家庭”、“协议夫妻”、“留守家庭”等等的出现，反映到女性婚姻家庭观念上，三种观念逐渐上扬:一是把家庭看淡；二是及时行乐；三是偏重物质因素。导致夫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减少，她们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获得心灵的安慰，有的是通过吸毒，有的则是产生婚外情，这些不正当的精神排解方式往往导致犯罪发生。各级党委、政府要加强领导，通过各种渠道、各种方式，多层次、多角度地广泛宣传婚姻法律制度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婚姻价值观，自觉规范婚姻行为。
（三）对未成人实行保护性预防
近年来，离婚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加，父母离异往往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。女性的感情较男性脆弱，在这一点上，女性青少年就显得尤为突出。如何使家庭解体后的青少年女性不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，沿着健康的道路成长，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爱的保护。笔者认为，家庭、学校和社会应对这部分青少年女性给予特别的“爱”。首先应该做好家长的工作，告诉他们无论孩子跟随父母哪一方，都应该尽量为其创造条件，使其完成学业，自立于社会。学校里的老师也应特别爱护这些女性青少年，与她们沟通感情，学习、生活上关心他们。社会也应对她们加以关注，在她们受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给予无私的帮助。留守儿童近年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，由于缺乏有效地监管和教育，留守儿童走上犯罪的比例增大，这些儿童在成长需要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关爱。我们基层组织要发挥积极作用，定时给予他们送温暖，我们的学校要多家访，多了解孩子们的思想动态，及时引导孩子偏离歪路；我们的司法机关多给孩子们进行法律帮助，让他们远离犯罪。
（四）净化社会环境
公安机关应与有关部门配合，加强文化市场管理，加大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力度，查禁“黄、赌、毒”等社会丑恶现象，坚决杜绝不健康的读物、音像制品或者电子出版物流入社会，毒害女性，尤其是女性青少年。同时，针对当前的婚外恋等不良社会现象，整个社会应形成明确而坚决的抵制反对态度，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，从道德上对此类行为进行严厉谴责，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。


